
手臂缠满绷带 法槌依然敲响
———法官刘红梅的“特殊庭审”

□通讯员 梁艳玲 文 / 图

本报讯 1 月 26 日上午，在西华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审
判法庭里，国徽高悬，法槌庄严。 一场特殊的庭审在这里
进行： 审判席上刑庭庭长刘红梅的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绷
带，左手还固定着医用支具，她依然挺直脊背，用清晰有
力的声音主持整个庭审。

就在开庭前几天，刘红梅意外摔倒导致手部骨折，医
生建议她立即住院治疗、卧床休养。 但看着手头排期已定
的案件，她仅对伤口做了简单固定处理，就毅然回到了工
作岗位。 面对同事劝说，她以“案件不能等，当事人的权益
不能拖”作为最朴实的回应。

庭审中，她忍着伤痛，右手翻阅案卷、记录要点，左手
虽活动不便， 却稳稳支撑在桌沿， 确保庭审程序有序推
进。 从核对当事人身份、告知诉讼权利，到组织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 每一个环节都条理清晰、 一丝不
苟。 法槌起落间，是她对司法公正的执着坚守；沙哑却坚
定的声音里，是人民法官的责任与担当。

深耕刑事审判一线多年， 刘红梅始终秉持着将公平
正义融入每一起案件审理的理念，以专业素养化解矛盾，
用温情善意传递司法温度。 此次带伤开庭并非偶然之举，
而是她日常工作的真实缩影：多少个深夜，她挑灯阅卷、
研析证据，只为查明案件事实；无数次接待，她耐心释法、
悉心疏导，全力化解当事人的纷争与心结。 无论面对何种
困难，她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履职态度坚守岗
位，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法官的职业操守。

刘红梅带伤履职的身影， 不仅是西华县人民法院干
警敬业奉献的生动写照， 也让在场的当事人和同事深受
触动。 她如一朵绽放在法台上的铿锵玫瑰，于平凡岗位书
写着不平凡的坚守。 她用坚韧、担当、温情与专业，生动诠
释了新时代人民法官的为民初心， 奏响了基层司法工作
者的动人乐章。

执行施压促案结 锦旗致敬为民情
□通讯员 高丰

本报讯 “多亏了执行干警的全力以
赴，我的辛苦钱终于要回来了。 ”1 月 26
日上午 ，申请人冯某某将一面印着 “尽
心尽责 秉公执法”的锦旗送到项城市人
民法院执行局干警杨同华手中，以此表
达对执行团队认真负责的态度与高效工

作能力的由衷赞誉。
该案源于一起合同纠纷。 冯某某与

张某此前达成合作约定，由冯某某为张
某拓展业务客源，张某按销售额为其支
付提成报酬。 合作期间，冯某某依约完
成客源拓展工作，双方对账后张某尚欠
付提成款 2 万元， 但张某以各种理由拖
延拒付，无奈之下冯某某诉至法院。 然
而判决生效后，张某仍拒不履行法定义
务，冯某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干警杨
同华第一时间向被执行人张某送达执行

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 ，并多
次与张某电话沟通，但对方始终态度消
极、一味回避。 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

杨同华决定前往张某位于郑州的居住地

实地调查。
抵达目的地后， 执行干警多次敲门

均无人应答，执行工作陷入僵局。随同前
往的申请人冯某某在附近查找时， 突然
发现并指认：“我看到他妻子的车就停在
小区楼下！ ”这成为关键线索。 执行干警
杨同华迅速确认， 该车辆登记在被执行
人配偶名下，属于可供执行的财产。为防
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 杨同华当即决定
对该车辆采取扣押措施， 并明确告知张
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严重后果 。
在现实压力与法律威慑的双重作用下 ，
张某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主动表
达了协商意愿。 执行干警立即组织双方
当事人沟通协商，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
解协议。近日，张某按协议约定将 2 万元
提成款全额履行完毕，该案顺利执结。

“原本以为这笔钱很难要回来，没想
到项城市人民法院执行干警这么负责 ，
这么快就帮我解决了大难题。”收到执行
款的冯某某十分感动， 特意制作锦旗登
门致谢。

邻里冲突起纠纷
法庭调解促和谐

□通讯员 丁旭

本报讯 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本应以和为贵，但也
常因一些琐事而积累不满，最终引发冲突。 近日，鹿邑县
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案件。

张某与秦某是多年邻居。 2025 年 11 月 26 日，双方因
纠纷产生口角，秦某一气之下返回家中挖取粪便，并在争
执的过程中将粪便涂抹在张某脸上、脖子上及身上。 报警
后，公安机关认定秦某行为构成侮辱他人，决定对其处以
行政拘留 6 日。 事后张某将秦某诉至鹿邑县人民法院宋
河人民法庭， 要求其赔偿衣服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 1 万
元，并赔礼道歉。

宋河人民法庭收案后，及时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并向
公安机关了解案件事实。 宋河人民法庭考虑到邻里关系
具有长期性、纠纷具有反复性，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后续
矛盾。 因此，法庭决定秉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
妥善化解此案，并特邀当地人民调解员参与调解工作。

在调解过程中， 法官与人民调解员共同安抚当事人
的情绪， 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向秦某阐明其行为侵害了
张某的人格权，告知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法
官从邻里和谐相处的角度出发释法明理， 经大量调解工
作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秦某认识到自身错误，当庭向
张某道歉并支付赔偿款 3750 元，同时承诺在双方所在的
家族微信群里向张某公开道歉。 最终，双方均认识到作为
邻居应理性沟通，承诺今后规范言行、和谐共处。 至此，这
起邻里纠纷得以妥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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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梅（右）在庭审现场。


